110.11.01修訂
[image: ]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第十三屆第三次監事會議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115年05月30日14時00分

	地點
	彰化縣員林市林厝里坡姜巷379弄219號

	主席
	常務監事 杜自立
	紀錄
	林坤信

	出席人員
	監事共2人：林仲誠、林坤信

	請假人員
	監事共0人

	列席人員
	無

	主席致詞
	省略

	來賓致詞
	省略

	報告事項
	省略

	討論提案

	提案一
	115年度03~05月份新進會員資格共1名，提請討論。（提案者呂廷羽）
決議：三票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本團民國114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附件一)業經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予以查核，並擬出具如附件之查核報告書，敬請承認。（提案者呂廷羽）
決議：三票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三
	審核依據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財務報表所制作出來的114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附件二之一~四)，提請討論。（提案者呂廷羽）
決議：三票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四
	114年度工作報告(附件三)，提請討論。（提案者呂廷羽）
決議：三票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五
	訂定下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時間。（提案者呂廷羽）
決議：三票同意，配合理事會通過的會議日期及時間。

	臨時動議
	

	提案一
	依據寶島義工團113~114年財務報表分析-NotebookLM.pdf(附件四)與「雲林大埤購地案」對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營運影響的深度分析-NotebookLM.pdf(附件五)分析結果，113年虧損主因怎麼是300萬的捐贈？
財務人員回覆: 因113年經費使用+經費留用計畫金額少於收入的六成，(執行16個案，但6個案為修繕案)，另因114年度經費留用也需使用$4,663,568元，無法再修改金額，故113年才進行300萬的捐贈。
113年度經費留用合計需使用$5,500,000元
(110年度經費留用-113需使用$3,000,00元)
(111年度經費留用-113需使用$2,500,00元)

114年度經費留用合計需使用$4,663,568元
(110年度經費留用-114需使用$3,663,568元)
(111年度經費留用-114需使用$1,000,000元)

	提案二
	經費留用在財務報表上是哪一筆款項？
財務人員回覆: 經費留用不會在財務報表上，經費留用是指110年及111年的支出少於收入的六成，導致寶島必需要扣稅，團體可提經費留用計畫分成4年用完(詳見附件五)，若4年內用不完，則仍需扣稅。

	提案三
	寶島購買的土地是否可以免地價稅？
如果不能免地價稅，往後每年必須編列地價稅預算。
財務人員回覆: 免地價稅。
土地稅減免規則第8條。 
私有土地減免地價稅之標準如下： 
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私立醫院、捐血機構、社會救濟慈善及其他為促進公眾利益，不以營利為目的，且不以同業、同鄉、同學、宗親成員或其他特定之人等為主要受益對象之事業，其本身事業用地，全免。

	提案四
	團部基金帳戶是否該暫停捐款收入？
財務人員回覆: 否，團部基金帳戶$15,635,384元扣除買地1,159萬元只剩$4,045,384元，這筆錢拿來建造倉庫，應該是不夠的。

	提案五
	今年團部基金花費一千多萬，今年是否就不會有,捐款花費不足60%被扣20%稅的問題?
財務人員回覆: 是的。

	散會
	14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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